
113年度恆春機場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結果 

本恆春機場 依據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」規定，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頻率

為每年一次；申報備查期限為每年 3月底，本機場已於期限內向屏東縣政府消防局申

報備查，並由屏東縣政府消防局 113年 3月 28日同意備查。 




